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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成都科幻与未来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本企业目前就申请成都科幻与未来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幻与未来基金”）参与出资相关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本企业理解基金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指引、办法和运行规则等文件的规定，承诺本公司/本企业和基金申请方案符合前述文件规定的要求；本公司/本企业将继续遵守前述文件的规定，并承诺基金设立之日起，完全按照文件的规定管理基金事务。
二、本公司/本企业保证提交的所有基金申报材料都是真实、准确、合法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且该等全部资料和信息的复印件/电子件均与原件完全一致。发生重大变更时，将及时提供最新资料和信息。
三、若本公司/本企业申报的基金方案最终通过投资决策，本公司/本企业承诺在本公司/本企业与贵基金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合伙协议签订工作，并积极推进基金设立和投资进程。
四、如上述说明和承诺情况存在任何虚假或隐瞒，本公司/本企业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时，如贵基金在子基金设立后发现上述说明和承诺情况存在任何虚假或隐瞒，本公司/本企业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法律责任：（1）向子基金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由此对子基金造成的全部损失；（2）向贵基金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赔偿由此给科幻与未来基金造成的损失；（3）依据子基金《合伙协议》等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承担其他与此相关的法律责任。
六、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本公司/本企业盖章生效。贵基金与本公司/本企业各存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如产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则应提交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特此承诺！
承诺人（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